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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  
最新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就政府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提供最新資料。

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的背景，以及議員在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

會的會議上所表達的主要意見和關注，請參閱秘書處為 2006年 3月 20日
及 2006年 12月 18日兩次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

委 員 會 ") 會 議 分 別 向 議 員 發 出 的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 立 法 會

CB(1)1067/05-06(04)號文件及立法會CB(1)473/06-07號文件 )。  
 
 
背景  
 
2.  政府在 1999年 1月推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讓各政策局局

長、部門首長和辦公室主管 (以下統稱為 "部門首長 ")可以靈活的方式，

按定期合約在公務員編制以外聘請人手，應付短期、有時限、季節性

或受市場波動影響的服務需求；或應付只需僱用非全職人員 (即工作時

數少於公務員規定工作時數的人員 )的服務需求；或應付需從市場招攬

具備特定範疇最新專業知識的人才的服務需求；又或應付服務方式正

待檢討或有可能改變 (例如改以外判方式提供服務 )的服務需求。該項計

劃讓部門首長在面對不斷轉變的運作和服務需求時，能更迅速作出回

應。  
 
聘用條款和條件  
 
3.  部門首長可酌情全權決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待遇，包

括釐定薪酬水平、提供約滿酬金，以及在合約期調整薪酬。在釐定非

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條款時，部門首長須遵守兩項指導原則，就是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服務條款和條件，不應遜於《僱傭條例》(第 57章 )
所訂的條款和條件，以及不應較適用於職級或職責相若的公務員的條

款和條件優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按為期最長 3年的定期合約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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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統計數字 

 
4.  過往 6年受聘的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數目載列如下  ⎯⎯  
 

日期 * 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  
 

2001 11 244 
2002 13 701 
2003 16 147 
2004 14 807 
2005 15 687 

2006(截至2006年3月31日 ) 16 488 
 
* 除非另有表明，否則指截至 12月 31日  
 
 
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聘用情況的特別檢討  
 
5.  在 2006年 3月 2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承諾就各部

門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進行特別檢討，希望能更深入瞭解個

別部門的人手情況，特別是聘用了大量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政策局和

部門的人手情況。  
 
6.  在 2006年 12月，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聘用情況的特別檢討結果。事務委員會察悉，截至 2006年 3月 31
日為止，有 16 488名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受聘於 68個政策局／部門，

但政府當局在考慮特別檢討的結果後，只打算把約 4 000個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崗位轉為公務員職位。部分委員對特別檢討的結果感到失望，

並且認為政府當局為解釋不把更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轉為公務員

職位而提出的理由，根本不成立。事務委員會再次研究當局在特別檢

討中決定某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是否適宜轉為公務員職位時所採

用的準則。部分委員認為，某些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已在政府工作 3年或

以上，這情況應足以證明政府對他們的服務有持續的需要。鑒於政府

當局的政策是為公務員職位進行公開、公平和有競爭的招聘工作，而

委員則要求當局直接把有關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聘用為公務員，為了

在兩者之間求取平衡，政府當局應考慮在招聘廣告訂明會優先考慮曾

在政府工作並具備相關經驗的申請人。  
 
7.  事務委員會亦通過議案，表示不滿當局就各政府部門聘用非

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進行檢討的結果，未能公正地對待已長期受聘

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並要求：  
 

(a) 各政府部門重新檢討，以確保出任為應付長期需要而開

設的職位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得以轉為公務員；及  
 
(b) 以 "直通車 "方式將現任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轉為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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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事務委員會亦先後與 8個聘用最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政策
局／部門的管理層會面，以及聽取有關的員工協會的意見，希望更深
入瞭解這些政策局／部門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事務委員會
更藉此機會檢討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指導原則和基本框架，以及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待遇。  
 
9.  在討論公務員招聘政策時，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表達強烈的
意見，認為政府在招聘公務員時採取雙重標準。一方面，政府當局曾
表示不能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轉為公務員，因為當局須透過遴選程
序，量才聘用公務員，並應讓公務員隊伍以外的人士有機會申請公務
員職位。但另一方面，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即使在政府工作多年，也沒
有資格透過內部招聘程序申請公務員職位。不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視
為公務員隊伍的員工，又不讓他們有機會透過內部招聘程序申請公務
員職位，對他們極不公平。  
 
10.  在 2007年 3月 15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通過另一項議案，促
請政府部門在公開招聘長俸公務員時，優先聘用有相關工作經驗的非
公務員合約僱員。  
 
 
公務員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調整  
 
11.  政府每年都會考慮調整公務員的薪酬。根據既定按年調整公
務員薪酬的機制，政府在決定每年的調整幅度時會考慮下列因素：由
獨立進行的私營機構薪酬趨勢調查得出的薪酬趨勢淨指標、經濟狀
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況、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和公
務員士氣。  
 
12.  在 2007年 6月 12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命令應採納下列公
務員薪酬調整方案：首長級人員和高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 4.96%，
中層和低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 4.62%，由 2007年 4月 1日起生效。事
務委員會在 2007年 6月 25日舉行會議，討論政府當局提出的 2007-2008
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建議。在討論期間，部分委員就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及資助機構員工會否獲得相同加薪幅度一事提出關注。  
 
13.  政府當局指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並非公務員，他們的聘用
條款亦有別於公務員。他們受聘於各政策局／部門，負責處理有時限
的工作，或當局正考慮外判的工作，或非全職的工作等。由於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薪酬的管理有別於公務員，公務員的加薪方案和最後的加
薪決定不會自動應用於這組別的人員。當局授權各政策局／部門因應
就業市場的情況、員工需承擔的工作、招聘和挽留人手等因素，釐定
屬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唯一的規定是，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
薪酬不可高於擔任類似工作的公務員的名義中點薪金。當局亦授權各
政策局／部門因應市場薪酬水平的變化，不時調整在職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的薪酬。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2月 11日  


